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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 

  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立法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

攀办发〔2021〕61 号

立法计划的通知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8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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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立法计划 

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

局之年，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，省委十一

届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全会以及市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，

市政府立法工作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

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，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

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保障改善民生、城乡基层治理、生态

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，以高质量立法，推动和保障“三个圈层”

顺利打造。 

  二、具体计划项目 

  （一）新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 1 件。 

  法规草案名称：《攀枝花市观音岩引水工程管理规定》 

  起草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

  审查单位：市司法局 

  提请审议时间：2021 年 4 月 

  （二）新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1 件。 

  政府规章名称：《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

办法》 



 
 

 

－３－ 

  起草单位：市林业局 

  审查单位：市司法局 

  提请审议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

  （三）立法调研工作计划 1 件。 

  调研项目名称：《攀枝花市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办法》 

  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 

  完成时间：2021 年 11 月 

  三、工作要求 

  （一）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。坚决把党的领导贯穿立

法工作始终，对行政立法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、重大情况，

应当及时向市委请示报告，确保立法工作充分体现党的主张、

反映人民意志、得到人民拥护，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。 

  （二）突出地方立法特色。精准聚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

需要立法解决的重大疑难问题，科学设计解决问题的措施制度，

着力体现地方特色，提高立法针对性、及时性、有效性和系统

性。 

  （三）加强立法工作统筹协调。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高

度重视立法计划的贯彻执行。对制定项目，起草部门要加强组

织领导，强化责任落实，按时完成起草任务，提升立法质量。

对调研论证项目，相关部门要抓紧开展立法调研工作，形成阶

段性成果。市司法局要及时跟踪了解立法计划执行情况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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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